附件

泰州市市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照护机构考核标准
	

	项目
	分值
	考 核 内 容 及 要 求
	评  分  标  准

	基础
管理
	20分

	1.长护保险管理制度、管理机制健全，措施到位；设立长护保险管理部门，指定专人负责；
	1.未建立长护保险管理规章制度的，扣3分；规章制度不符合长护保险管理规定的，扣2分；未设立长护保险管理部门的扣5分，未指定专人负责的扣2分；

	
	
	2.在明显位置标注“泰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照护机构”标识；主动公开服务项目、服务标准、收费价格等信息；公布长护保险办理流程、管理规定及咨询投诉电话，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；照护机构的照护区域设置失能人员一览表、床头牌。
	2.未在明显位置标注“泰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照护机构”标识的扣2分 ；未主动公开服务项目、服务标准、收费价格等信息的扣5分；未公布照护服务流程、咨询投诉电话的扣2分；照护机构的照护区域未设置失能人员一览表、床头牌或更新不及时的，每项扣1分；

	
	
	3.按规定分类装订、保管长护保险相关档案资料；
	3.未按规定分类装订、保管参保人长护保险相关档案资料的，扣3分；

	
	
	4.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管理机制，严格执行信息网络管理有关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及时上传长护保险相关信息，做好数据备份，确保网络安全。
	4.未按照要求进行信息网络平台建设、实现信息系统对接的，扣5分；因网络程序不健全，维护不到位，影响正常运行、结算的，每项扣2分。

	照护服务管理

	
30分
	1.核验失能人员身份后及时和参保人员签订照护服务协议；
	1.未及时和参保人员签订照护服务协议的，每例扣3分；

	
	
	2.按规定联网确认、登记入住信息；建立健全入住、照护情况等登记制度；及时准确上传长期照护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；
	2.未按规定联网确认、登记入住信息的，每例扣3分；未按规定建立入住、照护情况等登记制度或登记不全的，每项扣3分；不及时准确上传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的，每例扣3分；

	
	
	3.严格按照《泰州市市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照护机构服务项目和标准（试行）》为参保人提供合理、必要的照护服务计划；
	3.未按照《泰州市市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照护机构服务项目和标准（试行）》为参保人提供合理、必要的照护服务计划的，每例扣5分；

	
	
	4.建立照护服务综合评估制度，及时对参保人制定个性化照护服务计划，对照护计划及时进行评估调整；
	4.未及时对参保人进行综合评估的，扣2分；未针对参保人评估结果，制定个性化照护服务计划或未及时完善调整照护计划的，每项扣2分；

	
	
	5.及时准确地申报参保人员的须申报事项；
	5.未及时准确地申报参保人员的须申报事项的，每例扣5分；

	
	
	6.建立健康服务档案，及时、规范书写相关照护资料，并按规定存档；
	6.未建立健康服务档案，或未及时、规范书写照护资料的，每例扣2分；随意涂改照护资料，每例扣2分；照护资料未按规定存档，每例扣2分；

	
	
	7.严格执行参保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签字制度。
	7.未严格执行参保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签字制度，每例扣1分；未经参保人同意，擅自为参保人办理长护保险业务，每例扣10分。

	费用结算管理
	20分

	1.按规定为参保人办理联网结算；
	1.未按规定为参保人办理联网结算的，每例扣2分；

	
	
	2.按时上报月结算相关材料，按规定及时反馈费用审核情况；
	2.未按时上报月结算相关材料的，每次扣1分；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规定及时反馈费用审核情况，扣2分；

	
	
	3.按规定向参保人提供费用结算单、费用明细清单等相关材料；按规定向参保人提供照护服务有效票据；票据内容须真实、完整；按规定收取参保人个人自负额。
	3.未按规定向参保人提供费用结算单、费用明细清单等相关材料的，每项扣1分；未按规定向参保人提供有效票据的，每例扣2分；票据内容不真实、不完整的，每例扣5分；不按规定收取参保人个人自负额的，每例扣5分。

	工作人员管理
	20分
	1.做好照护人员等从业人员培训、教育等日常管理工作；
	1.未按要求做好照护人员培训及日常管理工作的，扣2分；

	
	
	2.按规定做好本机构照护人员等从业人员基本信息档案管理工作；
	2.未按规定做好本机构照护人员等从业人员基本信息档案管理工作的，每例扣5分；

	
	
	3.对照护从业人员以职业道德、业务水平、和保障对象满意度为主要内容定期考核；
	3.未定期考核照护人员的扣5分；

	
	
	4.建立系统完整的会计账簿，确保会计资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；按规定保管会计档案。
	4.未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、保存会计档案的，扣10分；会计核算不规范、不真实、无依据的，扣10分；涂改会计资料的，扣5分；财务账账、账表、账实不符的，扣5分。

	服务满意情况
	10分
	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强化管理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；对参保人的投诉举报，及时核实、处理。
	因照护机构硬件设施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态度等原因，导致参保人员投诉的，每例扣2分；未及时核实、处理投诉举报问题的，每例扣5分。

	加分
项目
	5分
	在考核年度内积极配合开展长护保险工作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、或者主动创新长护保险管理措施并取得良好管理绩效的酌情加分。
	1.具有创新性；
2.具有可推广性；
3.有示范带动作用；
4.产生良好社会影响；
5.其他相关部门认可的。



备注：检查考核标准满分为100分（不含加分），各对应栏目分值扣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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